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宝兴

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加强基金投资运作的稳定性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Ａ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４０００６ ２４０００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将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上限设置为

１０００

万元， 若当日某个基金帐户的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

大于

１０００

万元（不含

１０００

万元），则该账户当日的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全部确认失败。

（

２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恢复

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日期届时将另行公告。

（

３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11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

2011

年度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到了吉林省财政厅下发的

《关于下达

2011

年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专项资金的通知》（吉财教指

[2011]1548

号）文件。 根据文件精神，公司申报的

"

创新药物心悦胶囊产业化技术开发

"

项目被纳入吉林省科技厅、财政

厅的

"2011

年度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

，将获得该项目补助资金

1000

万元。

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创新药物心悦胶囊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推广。 公司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按照项

目的实施计划充分利用和使用好该笔项目补助资金。 该笔补助资金的取得对促进项目建设、加快心悦胶囊

的技术开发进度和项目产业化进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截至目前，该项目补助资金尚未拨付到公司的资金账户，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拨付手续。

公司在取得该笔补助资金后，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为递延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关于新增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江苏银行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

55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伟

电话：

025-58587018

传真：

025-58587038

联系人：田春慧

客服电话：

400-86-96098

公司网址：

www.jsbchina.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

关于新增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海通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客户服务电话：

95553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www.htse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

关于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华泰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

关于新增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北证券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东北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客服电话：

400-600-0686

公司网址：

www.nesc.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

关于新增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券

"

）签署的

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齐鲁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23

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网址：

www.qlzq.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股票代码：

600540

公告编号：

2012-11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6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

第

21

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2012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0

：

30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何伟

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李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李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司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签订《股东协议书》，投资设立

"

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

司

"

。 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8,020

万元，双方将分别以现金方式按照出资比例

14.21%

和

85.79%

承担出资

额，本公司按照出资比例拟出资

1,140

万元，成为拟设立公司参股股东。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

金。

本次拟参与投资设立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的国电新疆电力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故本次对外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公司决定召开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

、《公司关于增补李刚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附件：

1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

附件

1

：李刚先生个人简历

李刚，男，汉族，

1975

年

1

月出生，河南罗山人，

1997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6

年

7

月入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助理经济师职称，曾任新疆联通公司物业中心主任、团委书记，自治区供销社经济发展处

副处长。

附件

2

：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聘任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聘任公司总经理事项发表以下

独立意见：

1

、根据公司董事长何伟的提名并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议，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聘任李刚先生担任公

司总经理并增补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同届期，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根据董事会提供的被提名人简历，被提名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决策、监督、协调能力，能够胜

任相关职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以上意见，我们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聘任李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增补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杨有陆 刘清军 彭成武

2012

年

3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540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12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

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投资标的名称：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司

2

、投资金额和比例：新赛股份按照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4.21%

的比例出资

1140

万元。

3

、公司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对外投资概述

由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新赛股份

"

）与国电新疆电力有限

公司签订《股东协议书》，双方按照

14.21%

和

85.79%

的出资比例投资设立

"

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

"

）。 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8,020

万元，新赛股份按照比例出资

1,140

万元，成为拟设立公司参股股东。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本次拟参与投资设立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的当事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故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新疆赛里

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投资主体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股东相关情况

（一）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6

日设立，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路

358

号，公司注册资本为

73,236

万元人

民币，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650000030000639

，法人代表为张成龙。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业务相关的技

术服务、信息咨询；一般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本次投资标的公司为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

拟投资建设的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由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和新赛股份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地址位

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城乌伊路南。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和供电企业直接售电，节能项目开发、供

热服务、电力业务技术咨询、检修、委托运营服务，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2

、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总体情况

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开发阿拉山口风区、三台风区风电、精河山区段水电及水利枢纽、天山隧洞、精河

一级水电站、精河二级水电站（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总装机容量

530MW

，按国家项目建议书审批意见，根据

工程建设进度确定年度工程投资金额，资本金认缴金额分期到位，最终以工程竣工结算数为准。

四、《股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

、 《股东协议书》由新赛股份（下称乙方）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下称甲方）签订。

2

、 甲乙双方拟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投资设立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 进行区域风电场开

发建设。公司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和供电企业直接售电，节能项目开发、供热服务、电力业务技术咨询、检修、

委托运营服务，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3

、 开发建设吉林台二级电站及水利枢纽、天山隧洞、精河一级水电站、精河二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530MW

。 按国家项目建议书审批意见，根据工程建设进度确定年度工程投资金额，资本金认缴金额分期到

位，最终以工程竣工结算数为准。

4

、 拟建国电艾比湖流域公司注册资本为

8020

万元。 股东各方对注册资本的认缴额及占注册资本的比

例分别为：

甲方：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85.79%

，出资

6880

万元；

乙方：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4.21%

，出资

1140

万元；

股东各方均以人民币现金投入。

其余部分项目资本金根据工程建设需要经股东会决议后分期注入。

5

、 认缴本次注册资本的出资股东应当在本次《股东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足额缴纳出资。

6

、 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 董事会成员

7

名。 董事由股东会会议选举产生或更换，职工董事

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 甲方推荐

5

名，乙方推荐

1

名，职工代表董事

1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

5

名。 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

7

、 本协议自股东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后生效。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符合新赛股份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公司

积极参与新疆及公司周边包括再生能源及矿产资源在内的优势资源开发， 有利于公司调整现有产业结构，

不断培育和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可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 国电电新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电公司《股东协议书》、《公司章程》

2

、 新赛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540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编号：

2012-13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决定召开

2012

年第

2

次临时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

10:30

（北京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 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关于增补李刚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截止

201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3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

(

不必是公司股东

)

出席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

（四）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

10

：

00-18

：

00

。

2

、登记需提交的有关手续：法人股股东代表需持股东证券帐户卡、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3

、登记方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亲自到公司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4

、办理登记手续的地点及部门：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 公司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

0909-2268166

；传 真：

0909-2268162

； 邮 编：

833400

。

联 系 人：郭玉星、彭向前

联系地址：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新赛股份证券部

2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7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

(

或女士

)

出席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

东大会。

(

一

)

股东代理人姓名

,

性别

,

民族

,

年 月 日出生

,

身份证号码

。

(

二

)

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号码为

,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年 月 日

,

持

有新赛股份 股

,

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股。

(

三

)

股东代理人享有表决权、发言权

,

并以股东大会要求的表决方式表决。

(

四

)

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

或公告

)

审议的以下事项

(

或议案

)

投同意票

(

请列示议案名

称

)

：

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

或公告

)

审议的以下事项

(

或议案

)

投反对票：

(

请列示议案名

称

)

：

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

或公告

)

审议的以下事项

(

或议案

)

投弃权票

(

请列示议案名

称

)

：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

,

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五

)

对列入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程序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

格等

,

股东代理人享有表决权。

(

六

)

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

,

股东代理人不得转委托。

(

七

)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股东名称

/

姓名（签章）： 股东代理人

(

签字

)

：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 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注册号：

持有股份种类：

委托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３

月

２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３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临港开发区会议室 。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６

、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７

、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 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续授权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期限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将就

２０１１

年度的工作情况做述职报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

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３

月

２０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济南市山大北路

２３

号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３

、其他事项：

（

１

）会议联系人：阮永城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２６７２２１２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２６７２２０２

地址：济南市山大北路

２３

号 邮编：

２５０１００

（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

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东港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整体与拆分表决。

Ａ

、整体表决

公司简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东港投票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注：“总议案”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所有议案，投资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

Ｂ

、分拆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

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３．００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续授权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期限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２．００

Ｃ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对应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１

股 同意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

“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

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

“

激活校验码

”

申报成功后在第二日“服务密码”即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

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网络投票的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以下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续授权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期限的议

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减持股份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丰”）的通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北京瑞丰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保龄宝股份

４７９３９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１％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３

，

３９３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６３％

，成

交均价为

２３．６１

元

／

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１４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４６％

，成交均价

１６．１２

元

／

股。 以下为

减持明细：

减持日期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股份占比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２８．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２６．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５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２６．０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５５

，

８００．００ ０．２４６％ ２６．１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２６．２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５１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２９．０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２６．３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００

，

９７９．００ ０．０９７％ ２６．７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３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２２．７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２５．２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５．６０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５．１１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２５．１７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７７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７５％ ２５．７１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４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２６．３２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２６．２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１３８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 ２６．２３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２６．０７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３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２６．０５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５９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２５．６２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５２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２５．７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２５．２７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２０．０３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２０．１２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５８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１８．０６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０５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 １８．３３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９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１８．３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１８．５６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６４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６１７％ ２０．１９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３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７．２８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

６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 １６．２８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６％ １６．１２

大宗交易

总计

４７９３９００ ４．６１％ ２１．４２３ －

北京瑞丰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６０％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北京瑞

丰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９

，

９８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

；减持后仍持有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５％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北京瑞丰请公司董事会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本次减持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３７８１０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保龄宝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持其持有的保龄宝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累计达到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１％

， 且剩余股份达到保龄

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５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龄宝：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法定代表人：曹大宽

注册资本：伍千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７０７１６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经营期限：自二〇〇六年三月六日至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主要股东：华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

股权；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北京圆明信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区居

留权

长期居住地

曹大宽 男 董事长 中国 无 北京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和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减持目的：公司资产配置需要。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然持有保龄宝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保龄宝总股本的

５．００％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根据《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股份每减少

５％

至作出本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内，应当停止买卖保龄宝的股份；但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所持有的保龄宝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出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次变动前持有保龄宝股份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

９９３

，

９００

股 （占保龄宝

总股本的

９．６１％

），已全部取得上市流通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第一次减持公告日，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保龄宝股份余额为

９

，

９９３

，

９００

股，

占保龄宝总股本的

９．６１％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再行减持保龄宝股票

４

，

７９３

，

９０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保龄宝总股本的

４．６１％

，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３

，

３９３

，

９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保龄宝总股本的

３．２６３％

；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保龄宝总股本的

１．３４６％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仍持有保龄宝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保龄宝总股本的

５．００％

。

（三）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北京瑞丰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８．５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６．１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６．０２ ５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６．１１ ２５５

，

８００．００ ０．２４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６．２１ 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９．０２ ５１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０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６．３７ 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６．７８ １００

，

９７９．００ ０．０９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２．７７ ２３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５．２６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５．６１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５．１１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５．１７ １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５．７２ ７７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７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６．３２ ４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６．２４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６．２４ １３８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２６．０７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６．０５ ３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２５．６３ １５９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５．７４ ５２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５．２７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４ 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８．０７ ５８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８．３４ １０５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８．３６ ９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８．５６ 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６４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６１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１７．２９ ３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６．２９ ９

，

６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６．１２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６％

合计

４

，

７９３

，

９００．００ ４．６１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等。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上节披露的股份买卖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无其他任何股份交易行

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本报告书的文本原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大宽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附：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附表：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禹城市

股票简称 保龄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国有股份行政划转或变更

□

继承

□

间接方式转让

□

赠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其他

（

请注明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９

，

９９３

，

９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９．６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５．００％

减持数量

：

４

，

７９３

，

９００

股

减持比例

：

４．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2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

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盖章

）：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曹大宽

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2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六


